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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停止供貨威脅相對人接受漲價，是否構成不法脅迫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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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葉啟洲教授 

關鍵詞 脅迫、不法性、不當得利、侵權行為 

摘要 

一、 民法第 92 條所稱脅迫，係指相對人或第三人故意告以危害，致表意人心生恐懼

而為意思表示之行為而言；又相對人或第三人所施以之脅迫行為，須具有不法

性，如非不法，表意人即無撤銷權可言。 

二、 不法之脅迫，可分為手段不法、目的不法，及手段與目的關連之不法，其中手

段或目的之不法，係指手段或目的本身因為法律所禁止，或公序良俗所不允許

而具不法性，至手段或目的關連之不法，則指手段或目的分別以觀，雖均屬合

法，但二者間欠缺合理關連性而言。 

重點 

整理 

設例 

事實 

一、 甲為施作工程，向乙購買預拌混凝土，雙方買賣契約並言明：在甲施

作工程的期間內，縱遇物價變動，乙亦不得向甲請求補償差額或其他

交貨方面的變動。 

二、 詎料，訂約不到 1 年，甲尚在施工期間，乙就以停止供貨、斷貨的方

式威脅甲，片面宣布調漲預拌混凝土的價格，從而甲在接下來兩年

內，支付的價金比原先所預期多了新台幣 1,400 餘萬元。事後，甲欲

依民法第 92 條撤銷其意思表示，並依不當得利及侵權行為的規定，

請求乙返還不當得利及賠償其所受的損害。 

三、 乙抗辯：當初因應物價調整而上漲價金，係與甲協調並取得其同意，

並無脅迫情事。 

爭點 

提出 
以停止供貨威脅相對人接受漲價，是否構成不法脅迫行為？ 

解評 

一、 民法第 92 條脅迫的要件 

(一) 脅迫行為 

民法未對此設下限制，任何能使相對人心生恐懼的不利益預告，均屬之。 
 

(二) 脅迫故意 

行為人須有藉由其脅迫行為而使相對人身體上或精神上受壓迫，從而產生

恐懼之故意。 

(三) 因果關係 

重要論文選 



【高點法律專班】 
版權所有，重製必究！ 

 

 

 

 

 

 

 

重 

要 

論 

文 

選 

 

  行為人的脅迫行為與相對人心生畏懼需有相當因果關係。相對人心生

畏懼與作出意思表示，亦同。 
 

(四) 不法性 

1. 脅迫的「不法性」，泛指一切可非難的情形而言，不已違法為限，不當

亦包括在內。 

2. 又實務強調，不法的型態，包含 3種： 

(1) 手段不法。 

(2) 目的不法。 

(3) 手段與目的間失其平衡或欠缺合理關聯： 

舉例而言，若被害人不賠償醫療費用則提出過失傷害告訴，即可認

為手段與目的之間具備內在關聯性。反之，若要求他人出租房屋，

否則要揭發該他人的其他不法行為，雖然手段、目的本身均合法，

但兩者難謂有合理關聯。 
 

二、 本件檢討 

(一) 本件乙預告甲：不多為給付價金，就切斷貨物供應，使之無法履行其

工程，當屬脅迫行為。乙並具有故意，且脅迫行為、甲心生畏懼而依

其指示提出價金，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二) 然而，乙之脅迫行為並不具不法性。蓋依社會通念而言，要求出賣人

以無利潤甚至賠本的方式售出貨物，顯不具期待可能性。甚至，依成

本增加而調高貨物售價，才是商業交易常態。從而，以的手段合法、

目的亦合法，手段與目的間並具備關聯平衡。 
 

三、 結論 

(一) 因乙之脅迫行為不具不法性，從而甲無由依民法第 92 條撤銷其意思

表示，其不當得利和侵權行為之請求，俱無理由。 
 

(二) 然而，若乙今天為獨占廠商，並可認為其停止供貨係濫用市場地位，

而將使甲無從於市場另外獲取其所需商品，則此種情形下，可例外認

為乙的手段、目的欠缺合理關聯，而有該當民法第 92 條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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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題 

趨勢 

（改編自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簡上字第 57 號民事裁定） 

    甲為新北市 X 道場的幹部，乙則為道場負責人。甲擔任記帳的工作，但結果多

有疏漏，造成帳目不清，乙懷疑其有侵占 X 道場公款的高度嫌疑。從而，於某日晚

上，乙將甲召呼至道場，夥同其他師兄師姊將其圍困、徹夜拷問、嚴厲責罵，並在

有 108 根鋼釘之釘床旁邊，命其下跪。與此同時，乙要求甲以下列方式就其行為負

責：簽發受款人為 X 道場的新台幣 200 萬元本票，以及每月薪資 1 萬元（薪水以法

定基本工資計算，惟甲實領 1 萬元，其餘部分屬於清償對 X 之債務）為 X 道場做勞

役服務的契約。甲為求離去，依指示簽字。 

    嗣後，甲主張依民法第 92 條撤銷其受乙脅迫的意思表示，並起訴確認 X 道場的

本票債權、勞務契約債權不存在。 

    X 道場的法定代理人即乙抗辯：脅迫行為人應具備故意及脅迫之不法性，甲與

X 之間確實存在財產爭議，其要求甲負還款責任，不合於民法第 92 條之要件。 

    問何者主張有理由？ 

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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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 伸 知 識 推 薦 ， 都 可 在 最 多 法 學 資 源 的 【 月 旦 法 學 知 識 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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